
082016.8.17 ❘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 岚 ❘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7054446 13857101115天 平

与执行结缘 一干就是21年
身形略显清瘦，于层层叠叠的案卷中，有条不紊地梳理着执

行案件的要点，这是记者对李磊的第一印象。
1995年，李磊进入杭州中院执行局工作。刚到执行局的第

一天，他就和同事被派往上海、江苏开展执行工作，一去就是2个
星期。匆匆外出办案，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也没有带齐，这段有
些“狼狈”的经历让李磊与执行工作正式结缘。

在外人看来，执行工作是份“苦差事”，但李磊一干就是 21
年。多年的执行工作经验，让他深刻体会到：如果只有公正的审
判，没有公正的执行，审判工作就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正是凭
着这样的信念，让他在面对这份“苦差事”时，乐在其中。

渐渐地，他从执行战线上的新兵，成长为中坚力量。

充当“狙击手”专办疑难案
交谈中，记者得知李磊是个军事迷、武侠迷，他常把执行领域

比喻成战场，暗地里存着无数刀光剑影。假如说执行工作是战
场，那么李磊就是射术精准的“狙击手”。

正如李磊的主管领导、杭州中院执行局实施一处处长罗辉所
说的，在办理疑难、系列重大案件时，他总能快速找到案件的症结
所在，顺利执结案件。

几年前，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浙江溢佳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等四家企业，由于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形成了近百件执行
案件。这起系列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高度关注。

在对被执行的资产采取查封冻结措施后，考虑到相关企业仍
处于正常运转中，如果简单地采取拍卖资产的方式来了结相关债
务，必然导致上述四家企业停产倒闭、工人失业和品牌消逝。为
此，李磊把握大局、明确方向，从有效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
统一的角度着手，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论证，制定了分阶段、有步
骤处置的执行方案。

后来，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这起疑难系列案件中的部
分案件通过当事人和解的方式一次性得到解决，另外一部分案件
则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履行。同时，溢佳香集团也向法院提出申
请，要求进行司法重整来解决其余债务。

最终，这一历时多年的难以执结的系列案件取得了重大突

破，并执结完毕，为杭州中院开展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扫
清了一大障碍，同时也让溢佳香集团等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

“温情”执行 给力更暖心
案结事了人和，是执行工作的最终目标。然而，由于各种原

因，执行难或执行不能等现象或多或少存在。特别是涉及弱势群
体的执行工作，解决不好极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李磊曾办理过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案的执行工作，当
事双方均为外省在杭务工人员，经济条件较差。承办该案后，他
第一时间查明了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并联系了被告人远在外地的
亲属，发现他们无力支付几十万元的民事赔偿款，执行工作陷入
僵局。

被害人家属因儿子遇害本已情绪不稳，民事赔偿款难以执
行，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并扬言要上访。李磊反复与被害人家
属沟通交流，并与执行局同事一起，两次到他们在城东的简陋出
租屋内看望，还自己出钱给他们买了油米等生活用品。面对李磊
等人的耐心又真诚的劝解，被害人家属感受到了司法的人文关
怀，对于执行不能的现状也表示理解。

后来，被害人家属申请了司法求助，领到了救助款项，解决了
暂时的生活困难。李磊的温情执行和暖心之举，为该案的最终解
决打下了坚实基础。

换位思考的大眼“欧巴”
初识林继旭，首先就被他的一双大眼睛吸引。面对记者的提

问，林继旭总是微笑着，不紧不慢地回答。
2009年，林继旭成为永康市法院司法警察大队派驻执行局

副大队长，一干就是8年。或许在其他人眼里，执行工作意味着
吃苦，意味着一遍一遍的重复工作，可在林继旭眼里，执行，始终
是最重要的工作。

林继旭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当事人是因在家庭作坊工作时受
伤，造成六级伤残的陈某。永康市人民法院判令作坊老板徐某赔
偿陈某12万余元，可徐某给了1万多元后就失去了联系。另一

边，着急要赔偿款的陈某家人，先后四次向市信访局网上信访，给
林继旭施加压力。

“家属也是着急，我可以理解。”林继旭没有因此气馁，经过多
方联系，辗转找到了徐某，并一次一次地上门找徐某做工作，终于
让徐某在家属的帮助下筹到了6.5万。

了解到徐某本人也是残疾人后，林继旭又为陈某申请到了法
院发放的司法救助金1万元。事后，陈某也体谅了徐某的艰辛，
同意放弃部分余款的执行。而陈某的家属还给永康市信访局寄
去了一封感谢信，并对信访中过激的言语表示诚恳的道歉。

“没有人生来就是性情暴躁的，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申请执
行人、被执行人的一些带情绪的行为，我也可以理解。互相理解，
也是为了工作更好地进行嘛！”林继旭笑着说。

耐心细致的执行“一帅”
林继旭被同事们称为执行局的“一帅”，不光是因为颇高的

“颜值”，还因为他的好脾气。
“今天我拿不到钱就不走了！为什么不采取强制措施？”一

天，一位七十多岁的申请执行人冲进林继旭的办公室，拍桌子指
着林继旭的鼻子开骂。

林继旭不慌不忙，给这位老人泡了杯茶。对于这位老人，林
继旭并不陌生。老人的执行标的是4.8万元，与被执行人其实是
母子关系。执行中，林继旭发现，老人的儿子用这笔借款买了货
车，但这辆车已经转入他人名下，老人儿子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
财产，这明显有规避执行的行为。

“我本来应该毫不留情地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可是他
俩是母子，如果采取强制措施，肯定会造成母子关系进一步恶
化。”林继旭顶着压力，一方面多次传唤老人儿子进行说服教育；
另一方面，他又几次到村里找老人的亲属一起做老人的思想工
作。最后，老人儿子终于将借款还给了母亲，而老人也对林继旭
耐心细致的工作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工作 8 年以来，林继旭每年执结案件均在 300 件以上，仅
2015 年就为债权人、债权企业追回欠款 5000 多万元，连续 7 年
评为办案能手，连续 4 年结案数居全院第一，先后荣立个人二
等功、三等功，被评为金华市十佳优秀司法警察、十佳优秀执
行员。

李磊：执行战线上的“狙击手”

林继旭：“大眼萌”的8年执行之路

本报记者 丁田醒

辛勤付出，他从未喊
苦叫累，风雨交加也挡不
住他执行公务的脚步；遭
遇“老赖”，他以斗智斗勇
的决心和定力让被执行人
折服。他是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李
磊。一位对法律和执行工
作始终心存敬畏，誓要坚
守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线
的执行干警。

不久前，他荣获了浙
江法院首届“最美执行干
警”称号，这是对他多年艰
辛与汗水的最好褒奖。

本报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王美姿

“这份荣誉让我感觉肩
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会坚持
在这个岗位做下去，不辜负
大家的期望。”手捧浙江法院
首届“最美执行干警”荣誉证
书和奖杯的林继旭闪着大眼
睛，显得有些羞涩。

林继旭，永康市法院司
法警察大队派驻执行局副大
队长。从事执行工作 8 年
来，面对各种各样的“老赖”，
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
心让被执行人折服。更难能
可贵的是，他有着帮群众排
忧、帮企业解困的情怀。近
三年间，他妥善执结涉企案
件百余起，取得了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李磊（右）


